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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 附件 2 

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

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》，根据国家有

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适用本细则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

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以及经董事会认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。 

    第 三条 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实行年薪制，年薪标准由董事会薪酬

与考核委员会对高级管理人员考核后确定。考核包括公司完成年度经

营目标考核和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绩效考核。 

第二章 年度经营 目标考核 

第四条 年度经营目标考核以公历年为考核期。 

第 五 条 年 度 经 营 目 标 考 核 由 公 司 董 事 会 与 总 经 理 签 订 年 度 《 经

营目标责任书》进行。 

第六条 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主要包括以下考核指标： 

（一）公司经营考核指标 

1.净利润总额。 

2.主营业务收入总额。 

    3.净资产收益率。 

    4.盈余现金保障倍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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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5.应收账款周转率（次）。 

    6.技术开发费投入比率。  

   （二）企业建设与发展考核指标 

1.公司法人治理。包括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，董、监、高权责

管理，信息披露工作。 

2.经营团队建设。包括经营班子素质建设、能力建设，依法经营，

科学决策等方面。 

3.员工队伍建设。包括按政策用工、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健全、人

才队伍建设，员工文化生活健康等方面。 

4.企业管理与可持续发展。包括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健全、企业风

险管理和控制、企业规划达成、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等方面。 

5.社会责任与社会贡献。包括建设绿色环保企业、参与社会捐赠

和社会服务等方面。 

（三）专项考核指标 

1.安全生产。 

2.计划生育工作。 

3.新业务拓展。 

   第 七条  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完成情况按下列程序进行考核： 

  （一）公司总经理在年度考核期结束 5 个月内依据经审计的企业财

务决算报告和经审核的统计数据，对年度经营目标考核目标完成情况

进行总结分析并报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。 

  （二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后，形成总经理年薪标准意见。 

第三章  薪酬构成与年薪 计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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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由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两部分组成。 

第九条  基本薪酬 

    基本薪酬在任职年度内固定领取，按确定的年度基本薪酬总额按

月平均发放。总经理的年度基本薪酬总额根据合并报表的企业年平均

用工人数（含劳务工）和总资产规模确定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总经

理的年度基本薪酬总额为依据，按比例确定年度基本薪酬总额。 

总经理年度基本薪酬总额计算： 

档次 

按用工总人数确定年度基本

薪酬 
按总资产确定年度基本薪酬 

年度基本薪

酬合计 

（万元） 
人数 

（人） 

基本薪酬 

（万元） 

总资产 

（亿元） 

基本薪酬 

（万元） 

1 人数＞4500 18 总资产＞40 24 42 

2 3000＜人数≤

4500 
16 30＜总资产≤40 20 36 

3 人数≤3000 14 总资产≤30 16 30 

    年 度 基 本 薪 酬 总 额 =按 用 工 总 人 数 确 定 基 本 薪 酬 +按 总 资 产 确

定年度基本薪酬 

    月度发放额=年度基本薪酬总额÷12 个月 

   第 十条 绩效薪酬 

（一） 绩效薪酬=绩效薪酬基数×薪酬系数×绩效考核系数  

（二） 绩 效薪 酬基 数由 经考 核后 确定 的年 薪标 准减 除年 度基 本薪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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酬总额得出(年度基本薪酬总额按总经理的标准计算)，计算结果为负

数则不得享受绩效薪酬。 

   （ 三 ） 企 业 出 现 重 大 安 全 责 任 事 故 或 计 划 生 育工 作 不 达 标 的 不 发 放

绩效薪酬。         

   第 十一条 年薪标准计算 

（一）公司经营指标考核年薪计算(年薪 A) 

年薪 A=工资基数×净利润完成值系数×经营业绩系数×0.8 

1.工 资 基数。 按完成 净利 润规模 计算 ：（ 按合 并报表 净利润 剔除

日立电梯投资收益计算。） 

级别 净利润规模 适用公式 工资基数 

1 

不超过 5000 万元的 

（含 5000 万元） 

a =净利润（万元） 

500（万元） 

a +25 万元 

2 

超过 5000 万元至 10000 万元的部

分 

（含 10000 万元） 

b=净利润（万元） 

600（万元） 

a +b+25 万元 

3 

超过 10000 万元至 20000 万元的部

分 

（含 20000 万元） 

c =净利润（万元） 

700（万元） 

a +b+c+25 万元 

4 超过 20000 万元以上 

d =净利润（万元） 

800（万元） 

a +b+c+d+25 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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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净利润完成值系数计算 

    净利润完成值系数= 1+(加分/100) 或 1-(减分/100) 

    净利润完成率每增加或减少 1 个百分点，则对应增加或减少 1.2

分 

净利润完成率=当年实现净利润总额  ×50% + 当年实现净利润总额 ×50% 

      当年目标净利润总额            上年净利润总额 

     3.经营业绩系数计算： 

    经 营 业绩系 数=经 营业 绩系数 （1）×50%+经 营 业绩系数 （2） ×

50% 

经营业绩系数（1）计算： 

类别 指标 考核办法 计算公式 

经 营

业 绩

系 数

（1） 

主营业务

收入完成

值 

完 成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系 数

为 1；超 1 个百分点加 1

分；低于完成值 1 个百分

点扣 1 分。 

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完 成 值=当 年

实 现 值/当 年 目 标 值*50%+

当 年 实 现 值 /上 年 实 现 值

*50% 

经营业绩系数（1）=1+（加

分）/100 或 1+（减分/100） 

经营业绩系数（2）计算： 

类别 指标 权重 考核办法 计算公式 

经营

业绩

系数

净资产收益

率 
40% 

基本分为 70 分；超 1

个百分点加 2 分，加分

最多不超过 30 分；低

净资产收益率完成率=当年实现

值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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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于 完 成 值 1 个 百 分 点

扣 2 分 ， 扣 分 不 超 过

30 分。 

当年目标值 

盈余现金保

障倍数 
20% 

基本分 100 分；低于完

成值扣 1~30 分 

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完成率=当

年实现值/当年目标值 

应收账款周

转率 
20% 

基本分 100 分；低于完

成值扣 1~30 分 

应收账款周转率完成率=当年

实现值/当年目标值 

技术开发费

投入比率 
20% 

基本分 100 分；低于完

成 值 1 ㅾ 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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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公司法人治理 25 分 

2 经营团队建设 25 分 

3 员工队伍建设 20 分 

4 企业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20 分 

5 社会责任与社会贡献 10 分 

合计 100 分 

另：企业建设与发展项目获得政府级别的奖励或荣誉加分，其中：

新增国家级加 25 分/项 、省级加 20 分/项、市 级加 15 分/项；保

持荣誉 5 分/项。 

 

（三）专项考核年薪计算（年薪 C） 

     1.安全生产管理和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一票否决。 

     2.新业务拓展： 

完成率=当年实现值/当年目标值 

每超 1%，奖励 0.1 万元；每差 1%，扣 0.1 万元，扣额最多不超

过 5 万元。 

 （四）年薪标准总额=年薪 A+年薪 B+年薪 C 

第 十 二 条 薪 酬系数确 定。总经 理薪酬系 数为 1， 其他高级 管理

人员按 0.6-0.9 幅度确定。 

第 十 三 条 绩 效考核系 数确定。 高级管理 人员个人 绩效考核 为优

秀按 1.1 计算；良好按 1.05 计算；合格按 1 计算；不合格者按 0 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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